武人社发〔2017〕25号
关于印发武汉市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后岗位

设置若干问题的处理意见的通知

各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市直各单位、各直属事业单位人事部门：

现将《武汉市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后岗位设置若干问题的处理意见》印发给你们，请贯彻执行。

武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7年5月17日

武汉市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后岗位设置若干

问题的处理意见

为了完善事业单位岗位设置管理制度，进一步健全岗位设置动态调整机制，确保分类改革后岗位设置管理工作顺利开展，根据《武汉市事业单位岗位设置管理试行意见》（武办发〔2008〕17号，以下简称《试行意见》）、《武汉市事业单位管理岗位有关问题的暂行意见》（武人社发〔2011〕51号，以下简称《暂行意见》）、《武汉市事业单位岗位设置管理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武人社发〔2016〕63号，以下简称《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现就分类改革后岗位设置若干问题提出如下处理意见。

一、关于岗位设置方案的核准。对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后划为公益服务的事业单位，应按照“科学设岗、动态调整”的原则，依照《试行意见》、《暂行意见》、《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及机构编制部门下达的相关批复文件调整或变更岗位设置方案。岗位设置方案的制订、审核、核准按照《试行意见》规定的程序进行。岗位设置方案应包括以下内容：机构规格、职责任务、领导职数、内设机构、人员编制、经费形式等单位基本情况，拟设岗位总量，三类岗位数量、结构比例及最高等级，需要请示或说明的问题。事业单位的岗位变更按有关规定执行。同一主管部门所属事业单位岗位设置方案应由主管部门统一审核后报送核准。

二、关于三类岗位数量的确定。管理岗位、专业技术岗位、工勤技能岗位三类岗位的结构比例以及主体岗位应根据事业单位的职责任务、工作性质和人员结构特点等因素确定。三类岗位数量的确定按照《试行意见》、《指导意见》及有关规定执行。除班子领导职数外，其他管理岗位数量设置可以少于机构编制部门核定的内设机构领导职数。

三、关于专业技术岗位结构比例的调整。专业技术结构比例应当依据有关行业指导意见以及“分级分类、差别管理，优化结构、合理配置，服务发展、向人才密集行业倾斜”等原则确定。

（一）根据我市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才队伍的现状和发展需求，全市专业技术高级、中级、初级岗位之间的结构比例总体控制目标调整为2:4:4。事业单位专业技术岗位实行不同的结构比例控制，结构比例主要依据全市事业单位专业技术岗位结构比例总体控制目标以及事业单位的功能、规格、隶属关系和专业技术水平来确定（见附件）。
（二）专业技术岗位结构比例既要突出重点、形成导向，又要体现精简效能、按需设置。对承担市委、市政府重大决策部署，经机构编制部门批准增加编制员额的事业单位，其专业技术高级岗位比例可适当提高3-5%；对国家、省市重点支持建设的高等学校，承担国家、省市重大科研攻关任务的科研院所，以及专业技术水平在国内处于前列的事业单位，在专业技术高级岗位设置上给予重点支持；对职责弱化、任务减少、编制缩减的事业单位，严格控制专业技术高级岗位比例。对主要承担社会事务管理和技能操作、维护、服务保障等职责的事业单位，应保证管理岗位或工勤技能岗位占主体，严格控制专业技术高级岗位比例及最高岗位等级，一般不设置专业技术四级及以上岗位。

（三）同一规格（层级、等级）的学校、医院等事业单位的专业技术结构比例，应根据其历史发展、规模、专业技术水平、公益服务质量等因素，实行差异化控制。

（四）结构比例调控要与单位内部考核、聘用管理等人事管理制度有机衔接。对制度不健全、机制未形成、工作不到位的单位，应严格控制专业技术高级岗位比例。

四、关于专业技术高级岗位的设置。事业单位在专业技术高级岗位上的设置要围绕主业、突出重点、支持创新，对国家、省重点（特色）学科、专科以及其他单位重点支持发展的专业给予倾斜。经核准的专业技术岗位最高等级主要设置在单位的主系列，辅系列的最高岗位层级设置一般应低于主系列。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应与聘用的专业技术岗位一致。

五、关于岗位任职条件的制定。各单位要按照《指导意见》的要求，坚持以品德、能力、业绩为导向，组织专家重新修订专业技术岗位任职条件。管理岗位、工勤技能岗位任职条件按照国家、省市的有关规定，结合单位实际情况重新修订。

（一）专业技术岗位任职条件要对标国内先进城市（地区）同类事业单位，重点突出职业操守、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和工作业绩、实际贡献，修订不符合实际和事业发展的条款内容。各等级岗位的具体任职条件不得低于国家、省市规定的基本条件和专业技术任职资格评审标准。

（二）专业技术岗位任职条件由主管部门或事业单位拟定，经过专家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审定后，报同级人社部门备案。主管部门应按照“分类指导、统筹平衡”的原则统一做好所属事业单位专业技术岗位任职条件的审核工作，不同专业类别的岗位任职条件应分类制订，同一专业类别的岗位任职条件应按照同一标准制订。

六、关于专业技术人员的越级晋升。专业技术人员越级晋升原则上应严格控制，对业绩特别突出、贡献特别巨大、群众公认度高的专业技术人员可以越级晋升，具体条件由主管部门根据《指导意见》拟定，在岗位任职条件里进行明确。

（一）中小学校（幼儿园）、医疗卫生机构、文化事业单位越级晋升条件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会同行业主管部门制定。

（二）越级晋升包括在本层级内向上越一级，或越一级竞聘上一层级最低岗位等级。

（三）《指导意见》关于“受到市级以上表彰奖励”，是指具有国家、省、武汉市授予的劳动模范、优秀共产党员荣誉称号或受到记功及以上奖励。
（四）越级晋升申报流程。个人提交越级申请，经单位研究同意、专家考评、公示无异议，由市直主管部门（单位）或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审核同意后，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核准。 
七、关于管理岗位人员竞聘专业技术岗位的规定。一般应首先竞聘相应层级的最低岗位等级，对事业单位合并等原因导致管理岗位超过核定的领导职数需要分流安置人员的，可以按照工资待遇“就近就高”的原则聘任到与现岗位工资对应的专业技术人员岗位等级，但应具有本单位专业技术岗位相应系列相应层级的任职资格、执业资格等基本任职条件。曾聘任专业技术岗位的现管理岗位人员拟竞聘专业技术岗位的，可以参照本条规定执行。

八、关于工勤技能人员的岗位晋升。需符合《试行意见》规定的工勤技能岗位任职基本条件，且近五年年度考核为合格及以上档次。以管理岗位和专业技术岗位为主体岗位的事业单位，其工勤人员的岗位晋升可按“退一进一”、“升一进一”的规定执行，或经考评合格聘任到上一等级岗位；以工勤技能岗位为主体岗位的事业单位，按照有关规定执行。

九、关于超岗人员的岗位认定。对事业单位合并、编制缩减等客观原因导致管理岗位或专业技术岗位人员超过核定的领导职数或岗位数量的，暂按原事业单位的岗位等级予以认定登记，主管部门应通过调出、转岗、自然减员、解聘等办法，逐步达到核准的领导职数和岗位结构比例。

十、关于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人员转岗。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与其他公益服务事业单位合并的，其原具有参照公务员法管理身份的人员，经本人申请、单位同意的，可以转为非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身份，实行以聘用制度和岗位管理制度为基础的事业单位人事管理制度，并按岗位或工资基本对应的原则确定岗位等级。

十一、关于担任专业技术职务军转干部的岗位认定。担任专业技术职务的军队转业干部，按照其在军队担任的专业技术职务等级相应认定，工资按有关规定确定。后续岗位晋升按事业单位岗位设置管理有关规定执行。

十二、本意见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我市公益二类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指导意见出台后，其岗位设置及管理相关规定另行制定。
附件：武汉市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后专业技术岗位结构比例控制标准（试行）
附件

武汉市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后专业技术岗位
结构比例控制标准（试行）
一、卫生、计生事业单位
	机构类别
	高级％
	中级％


	初级％



	
	小计
	正高
	
	

	医疗机构
	三级甲等
	25-30
	7-9
	45-50
	按需设置

	
	三级乙等
	20-25
	5-7
	40-45
	按需设置

	
	二级甲等
	15-20
	3-5
	40
	45-40

	
	二级乙等
	10-15
	1-3
	40
	50-45

	
	一甲一乙
	5-10
	0-2
	40
	55-50

	其他卫生计生事业单位
	市属
	20-25
	4-6
	40
	40-35


二、教育事业单位
	学校类别
	高级％
	中级％
	初级％

	
	小计
	正高
	
	

	高等院校
	一类
	35-40
	11-13
	45-50
	按需设置

	
	二类
	30-35
	8-10
	45-50
	按需设置

	
	三类
	30-32
	5-8
	45-50
	按需设置

	
	四类
	28-30
	3-5
	45-50
	按需设置

	
	五类
	25-28
	1-3
	45-50
	按需设置

	中等职校
	国家示范
	25-30
	3
	45
	30-25

	
	省级示范
	20-25
	2
	45
	35-30

	
	其他
	 20
	1.5
	45
	35

	普通高中
	省级示范
	25-30
	-
	45
	30-25

	
	市级示范 
	20-25
	-
	45
	35-30

	
	其他
	 20
	-
	45
	35

	普通初中
	省级素质教育特色学校
	20-25
	-
	45
	35-30

	
	市级素质教育特色学校
	15-20
	-
	45
	40-35

	
	其他
	15
	-
	45
	40

	小学
	省级素质教育特色学校
	8-10
	-
	50
	42-40

	
	市级素质教育特色学校
	5-7
	-
	50
	45-43

	
	其他
	2-4
	-
	50
	48-46

	幼儿园
	省级
	5-7
	-
	40
	55-53

	
	市级
	2-4
	-
	40
	58-56

	
	其他
	2
	-
	40
	58


备注：1、市、区教研机构按科学研究事业单位结构比例执行，其他辅助机构按其他事业单位结构比例执行。
      2、原省级示范初中可列入省级素质教育特色学校范畴，原市级示范初中可列入市级素质教育特色学校范畴；原省级示范小学可列入省级素质教育特色学校范畴，原市级示范小学可列入市级素质教育特色学校范畴。
三、文化事业单位
	机构类别
	高级％
	中级％
	初级％

	
	小计
	正高
	
	

	市属
	专业艺术表演
	30
	8
	40
	30

	
	图书
	25
	5
	40
	35

	
	文博
	25
	5
	40
	35

	
	艺术创作研究
	30
	8
	40
	30

	
	群文
	25
	5
	40
	35

	区属
	专业艺术表演
	20
	3
	40
	40

	
	图书
	15
	3
	40
	45

	
	文博
	15
	3
	40
	45

	
	艺术创作研究
	20
	3
	40
	40

	
	群文
	15
	3
	40
	45


四、科学研究、设计事业单位
	机构类别
	高级％
	中级％
	初级％

	
	小计
	正高
	
	

	市属
	28-30
	8-10
	35-40
	37-30


五、体育事业单位

	机构类别
	高级％
	中级％
	初级％

	
	小计
	正高
	
	

	市属
	15
	0-2
	40
	45


六、农业事业单位
	机构类别
	高级％
	中级％
	初级％

	
	小计
	正高
	
	

	市属
	20-25
	2-4
	40
	40-35


七、新闻出版、广电事业单位
	机构类别
	高级％
	中级％
	初级％

	
	小计
	正高
	
	

	市属
	25-30
	2-4
	40
	35-30


八、民政事业单位
	机构类别
	高级％
	中级％
	初级％

	
	小计
	正高
	
	

	市属
	15-20
	0-2
	40
	45-40


九、其他事业单位
	机构类别
	高级％
	中级％
	初级％

	
	小计
	小计
	
	

	市属
	15-20
	0-2
	40
	45-40

	区属
	10-15
	0-1.5
	40
	50-45


备注：“其他事业单位”指党群机关、政府部门等未列入上述各表范围的各级事业单位。

武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        2017年5月18日印发













